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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JDD10-2022-0004

建 德 市 民 政 局
建 德 市 财 政 局

建民字〔2022〕74 号

关于印发《建德市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
构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：

根据《杭州市民政局 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杭州市失能老

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杭民发〔2021〕43

号）规定，为实现失能老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贴精准化发

放，结合建德市实际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《建德市

失能老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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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德市民政局 建德市财政局

2022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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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德市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
护理补贴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推进从“补供方”向“补需方”转变，实现失能（含

失智，下同）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贴精准化发放，有

效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，根据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贯彻落实<杭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>的实施意见》（杭政办函

〔2020〕47 号）《杭州市民政局 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杭州市

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杭民发

〔2021〕43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补

贴（以下简称“机构护理补贴”），是为了解决中、重度失能老

年人长期照护困难，减轻老年人家庭负担，确保老年人得到基本

照料，单独发放给在社会办养老机构（含公建民营）中进行全托

服务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的一项福利补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德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机构护理补

贴核发以及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二章 补贴对象和标准

第四条 补贴对象。同时符合下列三种情形的老年人，经申

请，可予发放机构护理补贴：

（一）具有建德市户籍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的；（二）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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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能力评估，评估结果为中、重度失能且在有效期内的；

（三）在建德市定点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（含公建民营）中进行

全托服务的（医养结合养老机构，入住在医疗区的老年人除外）。

已经纳入特困人员供养、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老年

人，不再享受机构护理补贴。入住机构护理补贴与失能养老服务

电子津贴不同时享受。

第五条 补贴标准和资金渠道。符合第四条规定的老年人在

社会办养老机构（含公建民营）进行全托服务的，给予每人每月

450 元的补贴，不满 1个月的按每人每天 15 元计算。

第三章 申请程序

第六条 申请。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本人、监护人或委托代理

人凭申请人身份证原件等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本人或监护人申请有困难的，

可以委托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或其入住的养老机构代为申请。

第七条 受理和评估。乡镇（街道）接到申请后，应当进行

初审。初审通过的，应当结合申请人意愿，协调安排评估机构进

行现场评估，按照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，按规定确定评估

机构进行评估。今后评估政策有变化的，从其规定。

评估费用原则上由申请人本人承担（可使用“重阳分”抵扣），

按规定免费的除外。按规定确定的评估机构按照全市统一的老年

人能力评估标准做出且在有效期内的评估结果，可以不重新进行

评估，其结果直接予以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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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审核公示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根据申请

材料和评估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根据实际情况在申请地

村（居）委会或已经入住的养老机构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天。

公示无异议的报市民政局。群众有异议的按照规定进行复核评

估，复核评估结果为最终结果，复核评估后不符合条件的，ĭĮ

通į申请对象。

第九条 审İ。市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上

报的材料进行审İ。İ准通过ı效后，从其入住定点养老服务机

构Ĳ日ĳ享受机构护理补贴。Ĵ予İ准的，由审İĵĶ通į申请

人所在镇（街道），由镇（镇街）通į申请人。

第十条 入住和费用结算。审İ通过的老年人入住定点养老

服务机构的，在按规定办理入住ķĸ后可享受机构护理补贴，Ĺ

Ķ用于抵扣ĺĻ费、护理费等养老服务ļ关费用。经老年人或其

监护人确Ľ，定点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将机构护理补贴在ľĿ入住

费用时ŀ予抵扣，定期与市民政局进行结算；或经养老机构审核

确Ľ后，老年人的机构护理补贴直接与市民政局结算。结算时，

定点养老服务机构Ł提供入住合同以及ľ费发łŃ根复印件等

ļ关材料，市民政局应当做ń审核。

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费用中，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，由个

人Ņņ给定点养老服务机构。定点养老服务机构的ļ关ľ费内Ň

应向民政ĵĶ进行ňŉ，并Ŋŋ按照ňŉ费用进行费用ľŌ，不

得变ļ提ōļ关费用，同时将ļ关ľ费内ŇŎ示在ŏŐĻő，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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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调œ，应当重新向民政ĵĶňŉ。

第四章 管理监督

第十一条 经市民政局ňŉ的建德市社会办养老机构（含公

建民营）可向市民政局申请作为定点养老服务机构。Ŕ机构应ŕ

核、年Ŗ合ŋ，且三年内无重ŗ安全Řř事Ś。市民政局审核通

过后，应当与养老服务机构śŜ服务协议，并对外公ŝ定点养老

服务机构Ş单。

市民政局应当ş化日常监管，将定点养老服务机构和享受机

构护理补贴老年人纳入统一的监管Šš进行管理。市民政局应Ţ

ş与医保、ţŤ、户籍、指ť人ŦŧŨ、一人一ĺ一ũ等Ūū核

对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和Ŭ效。

第十二条 建ŭ机构护理补贴Ůů定期复Ű机制，每年对享

受机构护理补贴Ůů的人员进行复Ű，不符合补贴条件的，不再

享受机构护理补贴。特ű情况需Ų复Ű的，应当及时复Ű。

第十三条 定点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人ųŴ机构护理补贴

有关规定和协议ŵ定，Ń在提供或Ŷ合提供ŷŸ服务对象、服务

内Ň等ų规行为，Źź财政资金Ż失的，由市民政局按照机构护

理补贴有关规定和定点协议ŵ定，将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人纳入

机构护理补贴的负Įż单并Ž法Ž规进行处理，情žŊ重的，解

除或ſ终ƀ服务协议，构źƁƂ的，Ž法ƃƄƅ事Řř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2022 年 1 月 1 日ĳƆ本办法Ƈƈ实施Ɖ，已经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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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定点养老服务机构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可按照本Ɗ件规定的

Ƌƌ，足ƍ补发机构护理补贴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Ř解Ǝ，上Ə政策有变Ɛ的

按上Ə有关规定执行。


